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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refix][bookmark: fwnd][bookmark: fwwh]2022年7月29日，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加强非院属高校学籍学生管理的指导意见（科发前函字〔2022〕8号），意见中强调，非院属高校学籍学生在各培养单位招生指标紧缺时期，对各单位的科研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因这类学生流动性大、生源不稳定等问题，暴露出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存在不足，要求对非院属高校学籍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合肥研究院结合我院联合培养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科合院发研字〔2020〕3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附件1）。
一、导师自招联合培养生的界定
导师自招联培生（以下简称“联培生”）指的是既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统一招收的研究生，也不属于通过合肥研究院统一招收的其他高校的联合培养研究生，是合肥研究院导师（或为高校校外兼职导师）通过其他渠道从相关高校招收的研究生或本科生。
为加强对自招联培生培养全过程管理，确保自招联培生培养质量，原则上一名导师每年度接收各类自招联培生数量不得超过2人，累计指导在学自招联培生不得超过5人。
二、联培生管理流程
1、协议签订
导师自行招收的自招联培生，无论是否发放生活津贴（或劳务费），均需要签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导师自招联合培养学生联培协议》（以下简称“联培协议”）（附件2），并按照签字盖章后根据协议要求分别进行备案留存。
2、信息采集
所综合办对本科研单元自招联培生纳入与统招研究生统筹管理，并和研究生处对接。自招联培生信息采集流程，首先由自招联培生填报《合肥研究院导师自招联培学生信息采集表》（以下简称“采集表”）（附件3）。采集表的命名规则建议按照：“学号-姓名-导师姓名”进行命名，然后学生将“联培协议”纸质版和采集表电子版提交综合办，由各所综合办安排相关管理人员录入津贴管理系统。
3、 日常管理
联培生应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和“联培协议”，在甲方开展学习和论文工作，并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
联培生在甲方期间，甲方导师是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将指导学生的学业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有机结合，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学生的行为规范教育，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研究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宣传和培训，强化树立安全意识；加强学生的保密教育，切实提高保密意识。
